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宣言 

 
（2010年6月10日至11日，塔什干） 

 

2010年6月10日至11日，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或“本组织”）成员国元首理

事会第十次会议在塔什干举行。成员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发表宣言

如下： 

 

一、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正在确立，国与国相互依存

更加紧密，全球化深入发展，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组织成员国一致认为，当今世界变革不仅伴随着新威胁和新挑战，也为推动建立更加

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供了新机遇。该秩序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以开展平等互利合作和国际法至上原则为基础。 

 

成员国将恪守《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精神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

约》规定，努力践行本组织的宗旨和原则。 

 

二、本组织自成立以来，已成为国际地区安全与合作格局中的重要因素和高效、开放的

多边组织。本组织将继续坚持不以意识形态、集团和对抗方式解决国际和地区发展中重

大问题的做法。 

 

成员国决心继续在本组织框架内密切开展全方位合作，将本组织建设成为维护地区和平

、稳定，促进地区繁荣的可靠保障。 

 

三、鉴于吉尔吉斯共和国发生的事件，成员国重申相互支持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的原则立场，反对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反对任何有可能引发本地区局势紧张的行动，主

张任何分歧均应通过政治外交途径以对话协商方式加以解决。 

 

成员国强调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尽快稳定对整个地区具有重要意义，表示愿为此向吉尔吉

斯共和国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四、本组织成员国重申，联合国作为独一无二的甚至是难以替代的多边合作机制，在国

际关系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 

 

成员国愿在联合国及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继续协作。改革关系到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利益，

应继续进行公开、全面协商，争取找到凝聚最广泛共识的一揽子改革方案。 

 

五、现阶段，安全领域的新威胁与新挑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首要议题。合作打击一切形

式的恐怖主义，解决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的众多问题尤显重要。本组织成员国 将积极落

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安理会相关决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共同努

力防范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并为此加强不同文明和文化间 的对话。 

 



六、成员国强调，加强协调，共同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并减轻其不利影响应是本组织

重点关注的问题。继续推进各成员国经济现代化，大力创新，保证有关各国平等参与重

大国际问题决策，加强全球和地区协调是克服危机的重要保障。 

 

本组织将致力于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实施区域内或区域间的交通、通信基础设施联合

开发项目，提高成员国的经济竞争力。 

 

七、建立基于尊重国际法和各国履行所承担义务的国际安全体系在当今世界具有决定性

意义。为建立该体系，必须在裁军和不扩散领域采取持续有效的措施。 

 

成员国主张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条款，包括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条款，并

认为，作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步骤，建立中亚无核区将为强化核不扩 散体系、

提高地区和全球安全水平作出重要贡献，核武器国家签署《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相关

议定书将是为此采取的有效措施。 

 

成员国欢迎2010年4月8日在布拉格签订的《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进一步削减

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条约》。 

 

成员国强调，不受限制地部署全球反导系统，如同在外空部署武器带来的危险一样，可

能成为国际局势不稳定的根源，并导致各地区导弹武器的扩散和增加。 

 

八、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局势持续恶化及源自该国的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跨国有组织

犯罪仍是地区面临的严重威胁。作为维护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实现阿富汗和平稳定有助

于整个地区社会经济持久发展。 

 

成员国重申支持联合国在协调国际社会调解阿富汗局势的努力中发挥主导作用，认为单

纯依靠军事手段并不能解决阿富汗问题。成员国支持推动由联合国主导并吸收阿富汗人

民参与的谈判进程。 

 

上合组织支持阿富汗成为和平、稳定的国家，强调应完全尊重阿富汗各族人民的悠久历

史、民族根源和传统宗教价值观。 

 

本组织支持成员国同国际机构和其他相关各方一道，参与实施阿富汗经济重建项目。 

 

成员国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阿富汗毒品生产和扩散各环节的打击力度。为此，成员国表

示愿同其他国际和地区机构相互协作，呼吁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在禁毒领域同上合组织成

员国开展合作。 

 

九、成员国指出，信息安全事关保障国家主权、安全、经济社会稳定和公众利益。各国

有权根据本国国情，依法对互联网进行管理，并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扩大合

作。 

 

信息技术应被用于和平、发展、安全、繁荣的目的。成员国将进一步落实本组织已签署

的该领域合作文件，为保障国际信息安全作出积极努力。 

 



十、成员国指出，根据2004年提出的“塔什干倡议”，本组织在与亚太地区国际组织建立伙

伴关系网络，维护和平、稳定和持久发展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成员国高度评价2010年4月5日在塔什干签署《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联合国秘书处合作

联合声明》。该声明规定了两组织合作的基本原则和方向。 

 

十一、元首们批准《上海合作组织程序规则》和《上海合作组织接收新成员条例》是推

动本组织进一步发展、提升本组织威望并完善本组织各机构工作法律基础的重要举措。 

 

成员国支持进一步加强同本组织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务实合作，吸引他们的潜力、资

源和市场，共同参与本组织的活动。 

 

十二、成员国强调，上合组织成员国及全世界范围内正在广泛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65周年。这场战争的教训表明，即使在当前形势下，各国及各国政治领导人 也有必要坚

定决心，防止出现新的造成人类大规模伤亡的悲剧，共同有效应对全人类面临的挑战与

威胁。上合组织成员国人民为取得二战胜利作出了主要贡献，也付 出了惨重的代价。本

组织成员国坚决谴责为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复活法西斯主义意识、散布排外主义

、偏执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企图。 

 
* * * 

 

本组织将继续秉持和平、共同发展、平等合作、相互尊重、包容理念，扩大同国际社会

的对话与合作，为加强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实现和谐与繁荣作出不懈努力。 

 

成员国表示，明年将举行上合组织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 

 

二O一O年六月十一日于塔什干 

 


